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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政府
行政复议决定书

灞政复决字〔2024〕7号

申请人：刘某某、王某某

被申请人：西安市灞桥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，住所

地：西安市灞桥区纺一路 43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王毅，系西安市灞桥区住房和城乡建设

局局长。

委托代理人：吴忠昱，系西安市灞桥区住房和城乡建

设局工作人员。

申请人因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投诉未予以处理的行为

不服，于 2024年 1月 12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本

机关于 2024年 1月 19日依法受理，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复议请求：1.对西安市灞桥区住房和城乡建设

局在处理申请人举报某某装修公司在给申请人家装期间违

法行为放任不管的工作人员依规依纪处理。依据 2021年 11

月 26 日颁布的《西安市建筑装饰装修条例》，对西安市灞

桥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不作为进行处理。2.要求某某

装修公司在装修过程中对申请人造成的损失进行依法赔

偿。

申请人称：申请人是灞桥某某小区业主刘某某，与某

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在 2020 年 9 月 9 日签订房屋装修合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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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开始施工，在铺设瓷砖时候，施工方趁业主不在西安，

违反合同要求使用杂牌、颜色不一致，尺寸不合格的工程

瓷砖冒充家装瓷砖，被业主发现，让施工方更换合格瓷

砖，施工方不予更换瓷砖，本来按照合同规定业主在 2021

年 3 月装修完毕，开始入住。施工方一直拖延不予解决。

截止到2022年10月申请人再次主动联系施工方，要求更换

瓷砖和加快装修进度，尽快完工。施工方各种理由推诿不

配合。申请人为了尽快结束在外租住，申请人自费到市场

买合格瓷砖，不用施工方提供瓷砖，这才开始施工。在铺

设瓷砖过程中发现施工方使用假冒海螺水泥，水泥包装袋

无生产批次和生产时间。联系海螺生产厂家也确认是假冒

水泥。但是施工方没有更换水泥继续施工。最后检查发现

厕所，厨房等有 40余处瓷砖空鼓。申请人于 2022年 11月

5日投诉到西安 12345微信公众号：西安市灞桥区住房和城

乡建设局（工单号：WX610100202211051****）；11月 9日

（工单号：WX610100202211092****）；11 月 24 日（工单

号： DH610100202211240****);12 月 16 日（工单号：

WX610100202212161****）向西安 12345 平台投诉。家属王

三利分别在 2023年 9月 21日 22:42、9月 23日 18:04和 9

月 29日 9:41多次电话通过西安 12345平台反映投诉要求盛

世雅居装修公司赔偿申请人的损失和由于拖延完工造成 3

年申请人无法入住。西安市灞桥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均未

作出合理合法答复。是严重懒政和行政不作为，一直让申

请人到法院告去，对装饰公司违法行为放任自流！申请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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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此向本机关提请复议。

申请人为支持其主张向本机关提交如下材料和证据：

西安12345投诉举报截屏、电话12345投诉截屏，某某装修

公司违法事实照片。

被申请人称：一、答复人对 12345 平台的工单均已处

理，不存在不作为的情形，答复人已履行法定职责。

第一，刘庆卫及姓名“刘”编号为 WX61010020221109

2****、WX610100202211051****、DH610100202309211****

的工单，答复人均已处理，不存在不履职的情形，故被答

复人复议事项不具有事实依据。同时，根据《住宅室内装

饰装修管理办法》，申请人与装修公司之间的民事纠纷，

申请人申请由被申请人处理，没有相应法律依据。

第二，编号为 DH610100202211240****的工单，西安

市浐灞生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已经于 2022年 12月 9日办

理完毕，并已经归档，该工单非本机关办理。

第三，编号为 WX610100202312182****的工单，2023

年12月26日西安市灞桥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因分派错误退

回该工单，后西安市浐灞生态区管理委员会于 2024年 1月

4日处理该工单。

第四，编号为 WX610100202212161****的工单，在西

安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并未查询到该工单任何记录，

该工单也并非本机关办理。

综上，答复人已经履行完毕法定职责，对职权范围内

的工单均已处理，不存在被答复人所述的不作为的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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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被答复人申请对工作人员依规依纪处理，不属于

行政复议范围，依法应当予以驳回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十一条：“有下列

情形之一的，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照本法申请

行政复议：（一）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；

（二）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强制措施、行政强制执行决

定不服；（三）申请行政许可，行政机关拒绝或者在法定

期限内不予答复，或者对行政机关作出的有关行政许可的

其他决定不服；（四）对行政机关作出的确认自然资源的

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决定不服；（五）对行政机关作出的

征收征用决定及其补偿决定不服；（六）对行政机关作出

的赔偿决定或者不予赔偿决定不服；（七）对行政机关作

出的不予受理工伤认定申请的决定或者工伤认定结论不

服；（八）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经营自主权或者农村土地

承包经营权、农村土地经营权；（九）认为行政机关滥用

行政权力排除或者限制竞争；（十）认为行政机关违法集

资、摊派费用或者违法要求履行其他义务；（十一）申请

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利、财产权利、受教育权利等合

法权益的法定职责，行政机关拒绝履行、未依法履行或者

不予答复；（十二）申请行政机关依法给付抚恤金、社会

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保障，行政机关没有依

法给付；（十三）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订立、不依法履

行、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、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

议、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行政协议；（十四）认关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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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。”上述规定均是对行政机

关行为提起的复议，而被答复人是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提

起的复议，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，依法应当予以驳回。

三、被答复人要求合同相对方对造成的损失进行赔

偿，亦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。

被答复人与其合同相对方之间的赔偿问题，答复人无

权对其合同相对方就赔偿事项直接作出决定，被答复人应

通过民事诉讼途径寻求解决。

综上，被答复人申请行政复议不符合法律规定，故恳

请复议机关依据《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及相关法律法规

之规定，驳回被答复人的复议申请。

被申请人为支持其主张向本机关提交如下材料和证

据：WX610100202211092****“12345”平台工单回复截

图、WX610100202211051****“12345”平台工单回复截

图、DH610100202211240****“12345”平台工单查询截

图、WX610100202312182****“12345”平台工单回复截图

两张、WX610100202212161****“12345”平台工单综合查

询截图两张。 

本机关经审查查明：申请人因房屋装修纠纷分别于202

2年 11月 5日、2022年 11月 9日、2022年 11月 24日、2023

年 12月 18日通过西安 12345平台，向被申请人西安市灞桥

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举报某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，要求该

公司对申请人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，工单编号分别：WX610

100202211051****、WX610100202211092****、DH610100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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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11240****、WX610100202312182****。

编号为：WX610100202211092****、WX610100202211051***

*的工单因不属于被申请人管理范围，被申请人于 2022年 1

2 月 1 日将工单退回，并建议转派浐灞生态区处理；编号

为：DH610100202211240****的工单，经查询，已由西安市

浐灞生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 2022年 12月 9日办结并进

行归档；编号为 WX610100202312182****的工单，经查

询，已由西安市灞桥区浐灞生态区管理委员会已于 2024年

1月 4日进行办理并回复。

另查明：申请人所称编号为 WX610100202212161****

的工单，被申请人并未在 12345平台上查询到相关记录。

以上查明事实有申请人、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材料、

答复书等在卷佐证。

本机关认为：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申请人是否存在

相应法定职责以及是否属于本机关管辖范围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九条的规

定：“行政复议机关受理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

职责的行政复议申请后，发现被申请人没有相应法定职责

或者在受理前已经履行法定职责的，决定驳回申请人的行

政复议请求。”本案中，编号分别为 WX610100202211092*

***、WX610100202211051****的工单，被申请人经核实，

灞桥区铁路车站小区属于西安市浐灞生态区管辖，对工单

均已进行退回。编号为 WX610100202212161****的工单，

被申请人经查询，未发现该工单任何记录。故对于编号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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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为 WX610100202211092****、WX610100202211051****、

WX610100202212161****的工单的处理，被申请人并没有相

应的法定职责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四条的规

定：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管辖下列行政复议案

件：（一）对本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

的；（二）对下一级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的；

（三）对本级人民政府依法设立的派出机关作出的行政行

为不服的；（四）对本级人民政府或者其工作部门管理的

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授权的组织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的。”

本案中，编号为 DH610100202211240****的工单，西安市

浐灞生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 2022 年 12 月 9 日已经办

结；编号为WX610100202312182****的工单西安市浐灞生态

区管委会已于 2024 年 1 月 4 日进行回复。因此，上述两个

工单的处理并不属于本机关的管辖范围。

关于申请人要求对被申请人的工作人员依规依纪处理

及要求某某装修公司依法赔偿的请求明显不属于行政复议

范围，本机关不再进行审查。

综上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三十条

第一款、第三十三条以及第六十九条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

如下：

驳回申请人提出的行政复议请求。
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

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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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日


